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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财政局 嵩明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拨付⒛绍年度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嵩阳街道、小街镇、杨林镇 :

根据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⒛⒉ 年第一批转移支付资金

的通知》(昆财预 匚⒛⒉〕36号 )和 《嵩明县人民政府关于⒛⒉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的批复》(嵩政复
匚⒛⒉〕116号 )文件要求,现将嵩明县⒛⒛ 年度市级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补助资金 1o17万元拨付给你们 (详见附件
1),其中:895万元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列入 “213om5ˉ生产发
展”、1⒓ 万元乡村建设项目资金支出列入 ℃13“⒄~农村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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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o万元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资金支出列入”130sO9~

其  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为做好相关工作 ,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安排计划

(一 )嵩 阳街道大营居委会民族特色美食街区建设项目

概算总投资 719。“ 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佴6

(已安排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⒛o万元,第二批中央财

资金弱万元 ),本次计划安排市级财政衔接资金⒛o万元 ,

入 2”。“ 万元,项 目受益村 1个 ,受益人口们朔 人,其
中  人口们 人 (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

(二 )嵩阳街道新春邑农产品分拣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概算总投资 1116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5oo万

政衔接资金 15o万元,业主投入 616万元,项 目受益村 5

附 1)。

(三 )嵩阳街道雷打坑现代种植园建设项目

项目概算J总 投资 13“ 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5oo万

元,本次计划安排市级财政衔接资金 114.1万元,其余 385.9万

元 后续资金文件下达后再做安排,业主投入 886万元,项 目受
益 4个,受益人口1oOo人 ,其 中脱贫人口12人 (具体建设内

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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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嵩 明县小街镇李官村农田灌溉引水项目

项目概算丿总投资⒛0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⒛0万元

(已安排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88万元 ),本次计划安排市级

财政衔接资金 112万元,项 目受益村 3个 ,受 益人口硐OO余人 ,

其中脱贫人口87人 (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

(五 )杨林镇新村农产品分拣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概算J总 投资⒛4万元,原 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ω0万

元,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现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550万元

(已安排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360万元 ),本次计划安排市级财政

衔接资金 190万元,业主投入 154万元,项 目受益村 2个 ,受益

人口1600人 ,其 中脱贫人口341人(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

(六 )杨林镇官渡社区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

项目概算总投资 304.5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 304.5

万元,本次计划安排市级财政衔接资金 240.9万元,其余“。6万

元待后续资金文件下达后再做安排,项 目受益村 1个 ,受益人口

58OO人 (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 1)。

(七 )⒛⒛ 年
“雨露计划

”
学生补助

项目原概算总投资35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衔接资金32万元 ,

因补发往年漏发学生导致原概算投资和计划安排衔接资金不足 ,

现计划概算投资绲 万元,安排财政衔接资金绲 万元 (已 安排第

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32万元 ),本次计划安排市级财政衔接资

金 10万元,预计补助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家庭子女职业教育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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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具体实施内容详见附件 1)。

二、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领导,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

对项目建设和资金的运行全程跟踪监督,严格按照批准的实施方

案组织实施,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一是按照县级下达的

项目资金计划和要求,及时开展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并按月填

报《嵩明县⒛舛 年项目实施及资金支出进度调度表》(附件 3),

抓好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二是各项

目实施村组要负责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组 织群众投工投劳,

监督工程建设质量,做好公益设施的后续管理工作。三是按照《云

南省财政厅等 6部 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

作手册的通知》(云财农 E⒛23〕 191号 )(附件 4)相关参考模

板和项目台账资料清单,及时收集、整理和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实施、绩效监控、资金使用及报账等

相关资料,做到一项目一台账,确保项目完工后通过县级验收和

绩效评价检查。

(二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 《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

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云财农 E⒛21〕 140号 )、 《云南省财政厅等 6部 门关

于修订(加 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

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 匚⒛⒛〕10号 )、 《嵩明县财政

局嵩明县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嵩明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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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嵩财农 匚⒛⒛〕8号 )等文件要求 ,

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全面推进公开公示制

度,强化资金监管,切 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严禁挤占、挪用、截留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违规违

纪行为发生,确保资金安全。

(三 )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按照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等有关要求,完善前期准各和设计 ,

强化用地保障,规范招投标管理,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

于⒛舛 年度建设完成。简化报账流程,根据序时进度目标要求

按月完成资金支出进度,年度内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支出 100%,结 转结余资金为零,如 出现结余结转资金,将按有

关规定收回,上报县人民政府重新安排使 P严格执行项目质量

保证金制度,按中标合同约定上缴质量保证金。

(四 )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严格执行 《嵩明县扶贫项目

资产后续管理办法 (试行 )》 文件要求,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加

强对资产后续管理、资产登记、收益分配、效益发挥、防止资产

流失等方面的管理监督;建立运营管护方案,探索多形式、多层

次、 样化的运营管护模式,避免项目资产闲置,保障财政衔接

资金项目可持续发展,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协调指导好镇 (街

道 )衔接资金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

附件:1,嵩 明县 2Ⅱ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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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资金安排表

2.嵩 明县 2u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嵩 明县⒛舛 年项目实施及资金支出进度调度表

4.云 南省财政厅等6部 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

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

嵩明县财政局办公室 ⒛ z年 7月 26日 印发


